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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0月16日勞工於距地高4.8
公尺之逆變器設備工作平台從事理
線作業時，左右手不慎碰觸正負極
電線裸線絞線處遭直流電壓748伏
特電擊，再自平台中欄杆下方開口
處墜落至地面。

1. 使勞工從事高壓電路之理線等活線
作業時，未使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
防護具。

2.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
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

3. 逆變器設備區之工作平台設置之護
欄，未具有腳趾板等構材。

1. 雇主有停工、罰鍰，及被公布
於職災地圖網站之情事，並有
過失致死刑責、民事損害賠償
責任。

2. 重大職災衝擊其他工作者心理
及影響企業名譽與社會觀感。

3. 勞僱關係受影響。

(職災案例警示)

1. 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
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作業勞工
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並於有接觸或
接近該電路部分設置絕緣用防護裝
備(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8條
第1款)。

2. 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
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
其正確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11之1條)。

3. 雇主依規定設置之護欄，應具有腳
趾板等構材…(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20條第1款)。

示意圖


